附1

绿色金融评价定量指标体系、说明和评分方法

    一、绿色金融评价定量指标体系
	指 标
	评分基准
	权 重

	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占比
（25%）
	纵向：最近三期（指季度，下同）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占比平均值
	10%

	
	横向：当期全部参评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占比平均值
	15%

	绿色金融业务总额份额占比（25%）
	纵向：最近三期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总额份额占比平均值
	10%

	
	横向：当期全部参评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总额份额占比平均值
	15%

	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同比增速（25%）
	纵向：最近三期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同比增速平均值
	10%

	
	横向：当期全部参评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同比增速平均值
	15%

	绿色金融业务风险总额占比

（25%）
	纵向：最近三期该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占比平均值
	10%

	
	横向：当期全部参评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占比平均值
	15%


二、绿色金融评价定量指标说明
绿色金融业务总额是指评价期内参评机构各项绿色金融业务余额的加权总和。绿色金融业务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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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λi代表加权系数，Gi代表绿色金融业务余额。绿色金融业务余额的计算权重（λi）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绿色金融业务评价工作需要进行动态管理。
当前，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包含以下两项内容：
	当前绿色金融业务涵盖范围
	计算权重（λi）
	备注

	绿色贷款余额
	1
	

	绿色债券持有量
	1
	


（一）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占比。

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占比=当期末该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当期末该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资产总额×100%。

境内资产总额的计算范围与分子中纳入绿色金融业务余额的业务范围保持一致，当前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和持有的债券余额。本外币贷款余额和持有的债券余额采用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

1.纵向基准：最近三期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占比的算术平均值。

2.横向基准：当期全部参评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占比的算术平均值。

（二）绿色金融业务总额份额占比。

绿色金融业务总额份额占比=当期末该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当期末全部参评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绿色金融业务总额。

1.纵向基准：最近三期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总额份额占比的算术平均值。

2.横向基准：当期末全部参评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总额份额占比的算术平均值。

（三）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同比增速。

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同比增速=（当期末该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绿色金融业务总额-上年同期末该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绿色金融业务总额）/上年同期末该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绿色金融业务总额×100%。

1.纵向基准：最近三期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同比增速的算术平均值。

2.横向基准：当期全部参评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同比增速的算术平均值。

（四）绿色金融业务风险总额占比。

绿色金融业务风险总额是指未按约定交割的绿色金融业务加权总额，例如不良绿色贷款余额、超期未兑付的绿色债券余额（包括持有的绿色债券）等。加权计算方法与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加权加总方法一致。

绿色金融业务风险总额占比=当期末该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绿色金融业务风险总额/当期末该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绿色金融业务总额。

1.纵向基准：最近三期该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风险总额占比的算术平均值。

2.横向基准：当期末全部参评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风险总额占比的算术平均值。

三、绿色金融评价定量指标评分方法
（一）计算各项指标实际数据值，即指标值，记作X。其中，绿色金融业务风险总额占比以“1-实际数据值”为指标值，记作X，以便各指标变动方向一致，更具可比性。
（二）计算每个指标不同评分基准的基准数据值，即基准值。其中，纵向基准值记作B1，横向基准值记作B2。
（三）使用总体标准差函数计算每个指标不同评分基准的标准差数据值，即标准差。其中，纵向标准差记作Std1，由该银行业金融机构最近三期数据计算得出；横向标准差记作Std2，由当期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计算得出。
（四）各指标值以纵向基准设定基准的，按以下方法计算指标得分（见下图）：
1.若X<B1-2×Std1，得20分。
2.若X落入区间[B1-2×Std1，B1），得60-（B1-X）/（2×Std1）×40分。
3.若X=B1，得60分。
4.若X落入区间（B1，B1+2×Std1]，得60+（X-B1）/（2×Std1）×40分。
5.若X>B1+2×Std1，得100分。
（五）指标值以横向基准设定基准的，按以下方法计算指标得分（见下图）：
1.若X<B2-2×Std2，得20分。
2.若X落入区间[B2-2×Std2，B2），得60-（B2-X）/（2×Std2）×40分。
3.若X=B2，得60分。
4.若X落入区间（B2，B2+2×Std2]，得60+（X-B2）/（2×Std2）×40分。
5.若X>B2+2×Std2，得100分。

[image: image2]指标得分示意图
（六）按权重加权计算各项指标的指标横向得分与指标纵向得分，得到各项指标得分。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到定量指标总分。
（七）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修订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的通知》（银发〔2019〕326号文），修订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同时绿色金融评价新增绿色债券内容，绿色金融业务数据统计口径变化，定量指标数据纵向不可比。定量指标数据纵向不可比的时期为过渡期，过渡期内定量指标的处理采用特殊方法：除“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同比增速”外，各指标纵向得分均设置为60分，仅计算横向得分；“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同比增速”指标横向、纵向得分均设置为60分。过渡期结束、各项指标数据可得后，按评分方法正常计算得分。

（八）其他特殊情况处理说明。

特殊定量指标值得分计算方法的优先等级高于常规计算方法。在满足以下条件时，指标得分采用以下方法计算。
1.若参评银行业金融机构因业务经营范围限制没有开展相关绿色金融业务，无法统计绿色金融业务指标数据，则横向、纵向基准原始得分均为60分。对非因业务经营范围限制而没有开展相关绿色金融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则横向、纵向基准原始得分均为20分。
2.若参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评估覆盖期内新开办相关绿色金融业务，并产生绿色金融业务指标统计数据，则纵向基准评估原始得分为60分。对于非新开办绿色金融业务且无法取得最近三期绿色金融业务统计数据的参评银行业金融机构，其纵向基准用最近两期数据或上期数据。
3.若参评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绿色金融业务总额为0时，“绿色金融业务风险总额占比”指标横向、纵向得分均为100分。
4.其他特殊情况下指标的计算方法由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另行确定。
得分





100





60





20





B1-2*Std1


或B2-2*Std2








B1或B2








B1+2*Std1


或B2+2*Std2








X








9

_1234567890.unknown

